台南市安平區『蔡振成藝術獎學金』申請簡章
一、宗旨：以藝術家蔡漁女士之父蔡振成先生命名之『蔡振成藝術獎學金』，

乃藝術家蔡漁女士及其兄弟為感恩父親對其藝術創作成就之栽培，及回饋生於斯、長於斯的故鄉--安平而設置，用以獎勵家境清寒並具藝術創作潛力之學子，發揮社會正面力量，傳播良善風氣，以培育藝術創作之才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鳳凰文物中心

三、協辦單位：台南市安平區公所
四、申請日期：

     97年12月1日至97年12月30日。
五、申請資格：

〈1〉 凡設籍於台南市安平區達六個月以上之國小、國中、高  中、大學之在學學生。

〈2〉 書法、繪畫等作品曾參加國內外競賽、美展獲獎者。
六、申請須知：
〈一〉應備證件：

1.申請書。

2.戶籍謄本乙份
3.推荐函。

4.各得獎獎狀或紀錄影本乙份
5.家庭清寒證明〈由學校班導師或學校於申請書『學校核章』欄中勾選證明〉。

    〈二〉申請資料一律以掛號郵寄至台南市安北路42號【安平區公所】，並於信封上書明申請【蔡振成藝術獎學金】等字樣；逾期或未依規定郵寄者恕不退件，申請者不得異議。
七、遴選方式：

     由藝術家蔡漁女士及康世浩先生，依申請資料分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四組每組十名遴選之，不得異議。遴選結果公布於台南市安平區公所網站及發函通知申請人。
八、獎勵方式：

〈一〉國小組十名，每名獎學金新台幣貳仟元。
〈二〉國中組十名，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參仟元。

〈三〉高中組十名，每名獎學金新台幣伍仟元。

〈四〉大學組十名，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。
七、頒獎典禮：

     頒獎日期及地點另行公布通知。
